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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女士： 
 
 謝謝貴秘書處5月27日的來函，夾附范國威議員在5月
20日就專營巴士車長培訓及編更事宜致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主席的信件。 
 
 政府一向非常重視專營巴士的行車安全。運輸署與專

營巴士公司已為車長培訓及休息時間安排等不同範疇制定適

切措施。 
 
 根據《道路交通 (駕駛執照 )規例》，所有專營巴士車

長須通過運輸署的駕駛考試，持有有效的「公共巴士」或

「專利公共巴士」執照，方可駕駛專營巴士。持有此駕駛執

照的人士已能符合署方對駕駛技術的基本要求。 
 
 專營巴士公司則會各自因應日常運作的需要為新聘及

現職車長提供各類型的訓練。視乎新聘的車長是否已持有巴

士駕駛執照，他們會接受最少13至28日不等的駕駛訓練，而

各專營巴士公司在過去十年均未有縮短新聘車長的培訓期。

新聘車長訓練涵蓋駕駛技術、事故處理、顧客服務、不同車

輛型號及路線在內的課堂及實地等範疇。完成入職培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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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長一般會熟悉數條路線及數款巴士型號的操作。現職車長

則須定期接受為期數天的進修訓練，及按需要接受復修訓

練。如車長獲調派往駕駛新路線或新型號的巴士，巴士公司

會按需要安排培訓。 
 
 為確保車長有足夠休息時間，專營巴士公司現時會按

運輸署的「巴士車長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下稱「指

引」)制定車長編更安排。同時，專營巴士公司亦須因應實際

營運及乘客需求，靈活調動車長人手及車輛，以滿足乘客需

求。當人手及車輛須作靈活調動時，專營巴士公司會致力為

車長作好的充分準備。 
 

 就在本年五月曾有報導有車長未有充分熟悉駕駛的路

線及巴士型號的事件，九龍巴士 (1933)有限公司 (下稱「九

巴」)已作出調查及跟進。九巴亦已檢視車長訓練的安排，並

會加強訓練，以使車長更熟悉巴士路線及型號。訓練安排如

下： 
 
一、 提供額外協助予現職車長：當現職車長完成駕

駛路線訓練課程後，他們可要求車務督察或資

深的「夥伴車長」於首次駕駛新路線時隨車協

助。九巴亦會安排現職車長在完成路線訓練後

的頭一個月駕駛受訓的路線；及 
 

二、 加強對新聘車長的支援：過去新聘車長正式執

勤的首日半日、翌日半日、以及第七至九個工

作日的其中半日，九巴會安排「夥伴車長」跟

車。由本年六月起，九巴進一步優化對新車長

的支援，「夥伴車長」會於新車長上班的首日

全日隨車協助；並會因應新車長首個工作日的

情況，按需要將在翌日以及第七至九個工作日

的隨車協助由半日改為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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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會繼續密切監察專營巴士公司的日常運作及

行車安全，確保專營巴士公司為市民提供適當、有效率及

安全的巴士服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吳慧鈞                 代行) 
 
 
2015年8月6日 
 
副本送： 
運輸署署長    (經辦人：  關翠蘭女士) 
 




